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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民政志》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脱稿送审，经县志编委成员，中共丰都县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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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方法，。运用可信史料，突出民政部门的特点；反映出民政部门的活动职能。本志断限时

间，上限起于中华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下限截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本志的编纂工作，从一九八三年三月起开始组成编志领导小组，抽调编辑人员，外出参

观学习，然后拟提纲，查抄资料，进行编纂，至一九八三年十月编成初稿送审，历时七个

月，共查抄档卷一千八百二十八卷，获得资料六十多万字；走访请教了有关人员三十多人，

获得口碑和亲书材料三万多字；收集了报刊、杂志、政策文献和帐册、图表五百多件。按照

编纂提纲进行分门别美。边收集、边整理，边编纂。对所获资料做了鉴别和取合，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遗缺再查再补，以编成章节为目的。编成一章送领导小组审阅一章，编完即

审示完毕。章节安排上，采取的是建国前后纵向拉通，章节衔接。文体上采用的是说明文，

记叙体。有图有表，文图并茂。

本志能在短时间完成，条件有四：一是领导重视。县委、县政府、县志编委会和办公室

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及时帮助、指导和检查督促。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秦光宁同志在百

忙中，细阅细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对编纂人员精神上给予了鼓励。二是局党支部加强了具

体领导，支部正副书记挂帅，组成了编志领导小组，抽出人员组成写作班子，在办公地点、

工作时间、物质条件上都给予了妥善安排。编成一章及时审阅一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

题。增强了编辑人员完成任务的信心。机构改革后，新的领导班子更加重视这一工作，局党

组，党支部领导亲自过问，给编辑人员精神鼓舞很大。三是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大力支

持，县挡案局的同志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可信史料；隆舫桥等同志冒着酷热为局志拍摄

照片等等。四是编辑人员的积极努力。在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热情编纂，按县委、

政府领导要求的时间完成了任务。

编志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编辑人员政治、文化水平有限，错遗难免，敬请读者赐

教。

最后，向支持、指导、关心、帮助过《丰都县民政志》成书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

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丰都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旨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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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政部门是历代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政府“内务行政”事务之职责。

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辞海》下卷，户部中记述“三国以后常设置度支尚书掌财用，隋始以度支尚书为民部

尚书。唐改户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长官为户部

尚书，历代相沿不改。清末将民政部分划出，添设民政部、财政部、改废度支部，户部遂

废。”从记述看，内务行政部门的设置在封建统治时期是很重视的。历代王朝都把民政部门

作为统治和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由于天灾、兵荒、劳役、赋税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压榨剥

削。置广大劳苦大众于悲惨境地，曾一度发生“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的残酷情景。一民之憔悴
于虐政，这是造成历史上无数次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

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时亦在1：3头上和施政计划上，施展一点惠民政

策，进入封建王朝的西周，统治者开始承认被统治者(农奴和奴隶)有些卑贱人之权利。由

于农奴和奴隶是主要生产力，是兵役，劳役和赋税的主要负担者，周初统治阶级鉴于殷商灭

亡之教训，从巩固周王朝长远利益出发，开始提出“敬天保民"的口号，并载入政治文诰，

《尚书·康诰篇》有“文王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武王(公元前约1066年)在《泰誓》中

说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心来自民心，民心反映政治的好坏，影响国

家的兴亡。《尚书·无逸篇》还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难"， “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到了东周更进一步提出： “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家将兴，

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孟子更有著名的政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这些言论，思想，都把天、神和君王放在民之下的次要的附属的地位，把“保民"

看作是巩固封建统治“永命"的根本。从汉朝起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们都认识到必须施惠

于鳏寡贫穷与庶民，才能稳定社会，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所以专设户部或叫吏部、内政

部、内务部，任命官吏专管施惠于民的工作，地方历代也有相应机构做此项工作。但由于当时

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的腐朽，衙门空有其设，施惠鳏寡贫穷与庶民之施政方针均成为一

纸空文。“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左传》记载的事实，不断出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

痛苦之中。丰都县的民政工作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与全国一样，对人民有益之事可考证者寥

寥。近百年历史档卷记载仅有慈善感化，户政、宗教礼俗，监察官署等项设置，其成效无从

考查。

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政府，设立内务部，直属大总统掌管，

政府北迁，内务部与北京民政部合并仍名内务部。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民国十六年

(公元一九二七年)，成立南京政府仍设内务部，隶属行政院。四川省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局

面，没有统一的政权，政令、制度由军阀自订，县官由军阀直接任命，即“防区制"。民国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川才结束军阀割据，建立直属南京政府的四川省政府，省府设民



政厅，县市设民政科(第一科)，丰都县政府第一科，是政府五科室之一，管理地方政权建

设，行政区划，乡镇保甲人员的选配任命，选举县乡保民代表、赈恤、救灾、救济、慈善感

化，户政、禁政、地政、兵役、警察¨医药卫生、宗教礼俗、著作出版、土木工程、社团登

记，并监察所管辖官署及地方官吏。民国三十年九月(一九四一年)由民政科分出一部份业

务设社会科(又名第五科)。从档卷记载和IZl碑材料记录看，对民施惠事业是写在纸上，兑

现无实，贪官污吏横行，人民日食难度，物价飞涨，劳苦人民有负兵役、劳役、赋税等重

担，身受地封反三重压迫，无法生活下去，作为调节人民矛盾的丰都县政府民政科、社会科

对赈恤灾民、难胞及劳苦大众之事，纸上谈兵、空文满天飞。丰都民政科、社会科在一九四

九年，随着丰都县县政府跨台而告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171，ffj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巾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内务部，省设民政

厅，丰都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解放，接着成立丰都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作为政府的第一

科于十二月九日成立并开始办公。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民政部门的性质任务也起了根本变

化。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 “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朱德同志说；“民政部门就是人

民群众的组织部"。从本质上讲，民政工作就主要是社会保障工作。即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

规定的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本民主权利和必要时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在新民

主主义时期，民政工作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仍然具有重要

地位。由于我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国营、集体和个体三种经济形式，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别}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

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民民主制度有待于健全完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国内外一定范围

内阶级斗争的存在，还必须保留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民政工作是不可少的。即使本世纪

末，国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民政工作的任务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还会更加具体。丰都

县民政部门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地、县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中

央民政部、省民政厅和地区民政局的指导下，根据全国一至七次民政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

政策和业务范围，在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地政、户政、人事、劳动管理，基层选举，优

抚、复员、救灾、救济、游民改造，收容遣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项工作上，在不同时

期，都取得不同效果，事实俱在，有卷可查。通过民政工作的发展，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

人民群众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调动了全县广大优抚、救济对象的革命

和生产积极性，为鼓舞部队士气，巩固国防，发展工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上为中

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作用。

砬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民政机构

民政机构始由相传有二千多年历史，古代封建王朝均设置有内务行政机构。即民政机

构。周代六卿中，就分由冢宰，司徒、宗伯、司空分管一部分内务行政事务。秦以丞相总揽

大权，包括内务行政，御史大夫分管一部分吏治。前汉仿秦制。后汉王莽改新制，内务行政

由尚书管理。三国时期吴始设户部、设户部尚书。魏晋及南北朝改为度支，并有左民，右民

等尚书。后周设六官，改度支为民部，隋学后周。唐太宗李世民避讳用“民"字，将民部

改为户部，为六部之一。宋、元、明、清各朝代相沿，仍称户部。清光绪三十二年办新政，

改六部为十一部，废户部设民政部，财政部，内务行政分属于民政部、吏部、礼部三部管

理。宣统三年增为十三部，同时撤裁吏部，吏部事务交付民政部(历史上第一次用民政部名

称是清光绪)。清时省，道、郡县皆设民政官吏，管理各级地方行政事宜。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政机构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废帝制，实行总统制，一九一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

政府，国民政府设内务部，直属大总统，后国民政府北迁，与北京的民政部合并，仍称内务

部。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成立南京政府，实行五院

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设置内政部，隶属行政院，省设民政厅，道州市县

设民政科(局)。四川省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局面，没有统一的政权、政令、制度统由军阀包

揽，官吏由军阀任免，即“防区制”。县以下为地方势力所把持，各级虚有民政机构，业务

职能无从施展。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建立统一于南京政

府的四j{{省政府，省设民政厅。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和县(市)政府设民政科(或称第一

科)，主管地方官吏监察，管理任免、选举、赈恤、救灾、救济、慈善感化、地政、户政、

禁政、兵役优待、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劳工动员、礼俗宗教、社团登记以及卫生事

务和其他民政工作。

一、丰都县民国时期的民政机构

县政府设民政科(或称第一科)，从时间看；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县政府设第一科。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更名民政科。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复名第一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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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第一科一分为二，称名民政科、社会科，人员、业务亦一分

为二。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更名第一科(民政

科)和第五科(社会科)。

二、丰都县民政科的业务职能

作为县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的民政科，主要业务范围与职能是；

1．为县政府起草，掌管行政文献，处理民政事业。还代行县长出缺处理县政府一定事

务。

2．监察管理县以下公职人员，提出任免，处理案。

3．主管行政区划，划分区乡镇建制，编乡镇保甲。

4．管理户政，做人口户籍普查、登记、办理户口异动编报事宜。

5．执行禁政，和禁种，禁售，禁吸等训令，法规、政策。

6．管理卫生行政及医药事业。

7．救灾救济及管理慈善机构。

8．赈恤出征军属，优待烈军残废人员。

9．管理寺庙财产及宗教事务。

10．管理和保护古迹古物。

11．婚丧礼俗的宣传管理。

12．社团登记。

13．基层政权之选举事项。

14．劳工动员及工资福利。

15．其他民政事项。

据社会科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的报告称，该科当年做了以下各项工作(抄录报

告原文)。

(甲)社会组织

1．改组县商会、高镇商会，县总工会和同业公会，以符理事例。

2．饬各工商团体设置挂牌、旗帜等项，理监事川轮办公，其内容以臻健全。

8．饬各工商团体实行强制入会，限制退会。

4．随时招集工资评议会，管制工资以平纠纷。

5．切实审查各团体经费之预决算。

6．甄选社会干部人材，派遣为县商会、总工会、县农会之书记以资协助办理。

7．拟具训练计划，实施一般理监事、书记及会员之训练。

8．改组县佛教会以符新制。

9．指导成立高家镇运输业职业工会。

(乙)社会运动

1．督导各乡镇切实奉行国民月会，并按月报国民月会报告表及督导月报告表。

2．通令各乡镇，严禁无端治酒以节约财力物力，而应战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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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国定各种纪念日运动。

4．饬各乡镇实行新生活及节储慰劳等运动。

5．实行夏令卫生运动。

6．本年“七七”献金。共募洋一十二万零四百一十三元，超过奉令募数五万零四百一

十三元。
。。

7．接收国民兵团优待文卷，办理征属一切事宜。

(丙)社会福利

1．举行儿童节纪念比赛健康，使家长注意合法之抚养。

2．筹措农民及工人福利社之经费，拟最近成立。实施工农一切福利。

8．筹备成立社会服务处。

4．成立寺庙财产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并成立国民学校一所，本期收入学生达八

十余名成绩尚佳。

5．令饬各乡镇公所速即完成公墓制以利生产。

(丁)社会救济

1．拟具振济春荒办法，令饬各乡镇公所就地募款振救灾黎。

2．拨款三万元振救双路口火烧灾民。

3．本年一至四月收养征属子女入惠平者五十名，弃婴四十名。

4．遵照省颁办法切实整理救济院，扩充救济事宜。

5．督促振救会尽置收容过境难民。

6．恢复原有冬令救济委员会，募款二十万元，振救孤老贫农，并令各乡镇公所会同乡

镇民代表会就地募款救济，以资普及乡村扩大救济工作。

三、丰都县民政科、社会科人员编制及下属机构

1．民政科(第一科)，从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八年的人员编制，最多年份九人，最少年

份六人。有科长一人，一二三等科员各一人，事务员二人，雇员二至三人。如民国二十九年

(一九四O年)度民政科实有八人，科长曾善祥，一等科员王施奇，二等科员戴润荪，三等

科员代伯候，二级事务员魏志超，雇员陈绍祥、孟兴顺、毛岐山(司阍。注。即看门人

员)。

2．社会科(第五科)；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由民政科分出成立

之。成立社会科的理由，四JlI省政府以丰都地滨长江，社会事务日益繁剧，民众团体日益发

达，督导训练，无职专司，推进效能，颇嫌迟滞，特令丰都县成立社会科，以掌管， (1)

关于人民团体之组织登记事项； (2)关于社会救济，育幼养老及济贫救灾等慈善事项；

(3)关于劳工行政事项； (4)关于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事项， (5)关于人民

团体及民众组织之纠纷处理事项； (6)关于人民团体及民众组织之经费审核事项； (7)

关于各种社会运动之宣传及推行事项； (8)其他有关社会福利事项。其人员编制为六人，

计科长一人，一二等科员各一人，事务员二人，雇员一人。第一任科长是戴德辅先生。

3．下属机构

(1)县户籍室、隶属县政府民政科，专办全县户籍事项。户籍室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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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八月，由民政科长兼主任，统计主任兼副主任，专设科员一人，事务员二人，

雇员三人。

(2)户政股，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撤消户籍室，建立户政股，

隶属民政科，设专职主任一人，科员二人，事务员一人，雇员二人办理全县户政事宜0

(3)乡镇户政组织及人员。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至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

O年)十月，乡镇联保办事处设置户籍员一人。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

四四年)十月，各乡镇公所设置户籍主任一人，户籍千事一人，助理户籍千事一至二人。

(注t户籍主任一般由副乡长兼任)。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民国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乡镇公所设户籍千事和助理户籍干事各一人。

(4)乡镇民政组织及人员。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至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

年)各乡镇联保办事处设置专职民政干事一人。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各

乡镇公所按四川省各乡镇公所编制及经费标准训令，均设民政股配备主任一人(由副乡长兼

任)，专职干事一人，各乡镇均按令配备齐全。四川省政府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七

月发布的《四川省乡镇公所办事通则》第四条明确规定乡镇公所民政股之职掌如下t‘一、保

甲组织事项，二、户1：3清查事项，三、户1：3异动登记事项，四、户籍及人事登记事项，五、

保办公处之监督事项，六、选举事项，-g-、人民团体及民众组织登记事项，八、劳工事项，

九、卫生，救济及社会福利事项，十、礼俗及宗教事项，十一、禁烟禁毒事项，十二、寺庙

之管理监督事项，十三、名胜古迹古物之调查保管事项，十四、人民纠纷调解之监督事

项；十五，实行新生活运动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事项；十六、其他有关民政事项。

(5)保办公处亦有入管理民政事务。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遵省令成立保

办公处，保设保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四千事，民政干事一人，由副保长和保队附兼任，

管理本保民政事项。

四、丰都县民政科(第一科)科长任职表

科长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到任 时 间 离任 时 间 备 考

民国二十年一月 民国二十年七月陈渭卿 男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九三一年七月)

陈英男 男 民国二十年八月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
(一九三一年八月) (一九三二年七月)

樊晋弦 男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民国二十一年八月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
陶清忱 男 (一九三四年二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
陶斐轩 男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一九三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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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到 任 时 间 离任时 间 备 注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
邓锡九 男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九三九年一月)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
彭友仁 男

(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九三九年六月)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廖赞清 男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一九四。年五月)

郑善祥 男
(一九四。年十二月)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
(一九四。年六月)

苏震寰 男
(一九四一年八月)

民国三十年一月 民国三十年八月
(一九四一年一月)

周回澜 男 民国三十年九月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 因公务失职
(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宣布停职

李世清 男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 被人告发与白合乡长
(一九四二年一月) (一九四二年四月) 作弊而撤销职务

肖 凯 男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王成德 男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因户政不力受省通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九四四年五月) 令记过一次

谢晓溪 男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
(一九四四年六月)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四川金堂县人唐中钢 男
(一九四五年一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

民国三十六年四月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何治人 男
(一九四七年四月) (一九四八年五月)

民国三十七年六月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王特生 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六月)

刘述德 男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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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都县社会科(第五科)科长任职表

科长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到 任时 间 离 任 时 间 备 注

民国三十年八月一Et‘ 民国三十六年四月 调任县党部书记长代德辅 男 (一九四一年八月) (一九四七年四月) 而卸任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 由县党部执委调任刘小吾 男
(一九四七年五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社会科长一

以上人员是从档卷查考列出，失考者从缺。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政机构

民政机构的演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置内务部，主

管全国民政事宜。现时民政机构的设置，是直接继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府，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民政机构的设置。在相当程度上还沿袭了国民政府

机构的组织形式与业务职能。

苏区根据地，中央省市县都设立有民政机构。中央称内务部，地方称民政厅、局、科。

主管选举、交通、优待红军家属，救灾救济，户政、贯彻婚姻条例、卫生行政、义务劳动、

民警等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El政府和边区政府均设有民政机构，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就

设置有民政厅，各行政公署设有民政处，专员公署和县设民政科，主管人事、地政、户籍、

选举、卫生行政、救灾救济、优抚、优待、保育、各种社团登记、婚姻登记及礼俗宗教、劳

资及佃业争议、战争动员、战勤支援、社会福利、取缔娼妓、赌博、禁烟禁毒以及其他有关

民政工作a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务院设内务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重要办事部门。各大行政区

设民政部，省设民政厅(四川当时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公署，亦属省级设民

政厅)，专署和县设民政科。主管政权建设，人事、优抚、救灾、救济、地政、户政、禁

政、交通、卫生行政、国籍、行政区划、战争支前、民工动员，社团登记及收容改造游民等

项工作。由于形势发展，有的工作已完成使命，有的工作已移交有关部门主管，因而一九五三

年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决议，规定民政部门主管的业务为；建政、优抚、救济、地政、户

政、国籍、行政区划、民工动员、婚姻登记、社团登记等工作。一九五五年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决定，民政部门必须以优抚、复员、救灾、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一九六九年中央撤裁了



内务部，业务合并于财政部，省仍设民政厅(局)，地区仍设民政科(局)。一九七八年国

务院恢复民政机构，称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共中央(一九七八)66号文件批转

全国第七次民政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民政部门的主要业务是：优抚、复员安置、生产

救灾、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以及婚姻登记、殡葬改革，行政区划变动等项及其他民政

工作。时至今日(一九八二年底)中央和地方各级都设置有民政机构。是各级政府的一个重

要办事部门。

=、丰都县的民政机构

1．丰都县民政科(局)的变历

丰都县城一九四九年十---)l三日解放，县人民政府于十--)2七日正式宣布成立(注t摘

自刘景洲县长一九五。年四月六日在各界代表会的报告。载民政科五。年十二卷第二页)作

为县政府办事部门之一的县民政科于十二月九日正式建立，开始办公。

根据川东区人民行政公署一九五。年制定的组织条例第七条规定，民政科主管政权建

设，行政人员之审核、配备、社会事业之推进，优抚之举办及民族事务等项工作。

当时民政科工作人员只五人，分科长一人，行政、人事、优抚、社会科员各一人。

一九五一年民政科人员增至八人。分科长一人，行政科员一入，人事三人、优抚一人，

社会一人，会计一人，转业安置接待一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人事科正式成立。只公布机构设立，但没有公布科长，仍在民政科内

一起办公，一切事务仍由民政科长管理。附：成立人事科的报告。

丰都县人民政府报告

事由：为我县于五一年十--y]上旬成立人事科请于备查

主送；涪陵专署，川东行署

奉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五一年十一一月十五日署人秘字命令“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于短期

内，根据精简机构明确分工的原则，建立与充实人事部门，便于统一管理人事工作"。我县

根据上级命令于五一年十--A上旬经筹备正式成立人事科，并根据具体编制已配备专职干部

四人，开始办公。特此报告，请予备查。

县长刘景洲

副县长侯尧礼

一九五一年十--A十四日

一九五三年度根据全国第二次民政工作会议决议规定；民政科主要的业务为：建政、优

抚、救济、地政、户政、国籍、行政区戈Ⅱ，民工动员，婚姻登记，社团登记以及其他民政工

作。

一九五五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决议规定：民政部门必须以优抚、复员、救灾’．社会救济

为主要业务。这年人事工作移在县委组织部办公、人事部干部随着档案材料去了县组织部。基

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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